
附件一

申報情形：

使用爆炸

物行業：

礦區或工程

名 稱 ：

姓 名 性別 年齡
爆破證

字 號
有效日期 任職狀況

使用爆炸物起日

(離職者為訖日)

與爆炸物購買者

關係

委託公司

名稱

(簽章)

 (簽章)

申報日期：

填表說明：

1.使用爆炸物工作類別，應符合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訓練及管理辦法第二條規定，所指爆炸物領退料人員(領退料)、裝

藥人員(裝藥)、發爆人員(發爆)、爆破警戒人員(警戒)、爆破監督人員(監督)及暫存看管專人(看管)，請由表單中選擇，必要

時可以複選。其他如申報情形、使用爆炸物行業別、性別、任職狀況、與爆炸物購買者關係等皆請由表單選擇。

2.有下列情形之一時，應造報本名冊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未經核准或使用爆炸物起日前，不得執行爆炸物相關作業：

(1)第一次使用爆炸物前。(任職狀況選擇「新任」)

(2)新任爆破專業人員。(任職狀況選擇「新任」)

(3)原名冊所列人員之一調離原爆炸物使用工程、礦區或作業場所。(任職狀況選擇「離職」)

(4)原名冊所列人員之一離職或不再執行爆破專業人員職務。(任職狀況選擇「離職」)

3.造報名冊時，爆炸物購買者應出具適任爆炸物使用相關作業切結書正本一份，並依「與爆炸物購買者關係」，檢附各該人員

之書件如下：

(1)僱用：爆炸物購買者開立之在職證明。

(2)聘用：爆炸物購買者開立之特殊發爆人員聘書。

(3)委託：該員之雇主所開立之在職證明、爆炸物購買者與其雇主所簽訂之契約證明。                109年6月12日修訂

使用爆炸物工

作 類 別

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名冊　　年　　月　　日　　　核准

第一次使用爆炸物前申報

爆炸物購買者(造報人)： 

法定代理人(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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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證明書 

僱用單位資料 

名  稱 
 負責人 

（法定代理人）

 

統一編號 
        

(僱用單位印信及負責人章) 

電話 
 

傳真 
 

地址 
 

受僱人資料 

姓名  出生日期  年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連絡電話 
公： 

手機： 

地址  

到職日期  年  月  日 任職年資  年  月  

填表人  填表日期  年  月  日 

109年6月12日訂定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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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客觀事實認定切結書 

姓名 生日 身分證字號 爆破證字號 

    

    

    

    

    

    

(如不敷使用，得自行增列) 

茲□僱用、□聘用、□委託上述人員為本公司（單位）之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

並聲明如下： 

一、該員已完成相關健康檢查，經評估適任爆炸物使用等相關作業。 

二、該員於使用爆炸物期間，如有不適任情形，將立即停止其使用爆炸物。 

三、該員適任爆炸物使用之客觀事實消失時，將依規定向中央主管機關造報離職。 

四、該員未經中央主管機關依事業用爆炸物管理條例第二十六條認定有客觀事實足認

其不能執行爆炸物使用或管理業務。 

五、相關評估之健康檢查書件及其他足資證明其適任情形之書面資料，自該員任職起

至離職後三年內均妥善保存，以玆備查。 

  

此致 

經濟部礦務局 

印鑑 

立切結書人（爆炸物購買者） 法定代理人（負責人） 

  

切 結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本切結書依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訓練及管理辦法第七條訂定。（109年6月12日）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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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相關專科醫師及學者專家組成小組認定申請書 

 

＿＿＿＿＿＿（身分證字號：＿＿＿＿  ＿＿）因有客觀事實足認其不能執行

爆炸物使用或管理業務之疑義，茲申請主管機關邀請相關專科醫師及學者專家

組成小組認定。 

 

申請人：  

□本人 

□爆炸物管理員遴用單位 

□爆破專業人員僱用、聘用或委託單位 

申請時間

及案由 
 年 月 日 

□遴用爆炸物管理員 

□造報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名冊 

□任職中之爆炸物管理員 

□任職中之爆破專業人員 

申請事由說明（如有相關書件請併附）： 

 

 

 

 

 

印鑑（本人申請請蓋私章）： 

 

 

 

 

 

 

 

 

109年6月12日訂定 

申請單位印鑑 

負責人印鑑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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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HistoryItem_V1
   StepAndRepeat
        
     Trim unused space from sheets: no
     Allow pages to be scaled: no
     Margins and crop marks: none
     Sheet background: Page 1 to 4 (repeat 0) of file /Public/共用區/04_數位製作部/行政院公報/eg026110/All/ch04-09-修正「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訓練及管理辦法」-U0.pdf
     Layout: rows 1 down, columns 1 across
     Align: top left
      

        
     0.0000
     10.0000
     20.0000
     0
     Corners
     0.3000
     ToFit
     1
     1
     0.7000
     0
     0 
     1
     0.0000
     0
    
     Best
     107
     190
    
    
     0.0000
     TL
     0
            
       CurrentAVDoc
          

     0.0000
     0
     2
     0
     0
     0 
      

        
     QITE_QuiteImposingPlus2
     Quite Imposing Plus 2 2.0
     Quite Imposing Plus 2
     1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